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圖 
100.11.14 

 

 

 

 

 

 

 

 

 

 

 

 

 

 

 

 

 

 

 

 

 

 

 

 

 

 

 

 

 

 

 

法規依據：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 
注意事項： 
一、一般情況：本校每年辦理一次教師升等作業（8月 1日升等生效）。 
二、特殊情況（即 B作業時程）：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將屆升等期限
之教師，得於期限最後一年辦理二次升等。                                               
其時程如下： 
（一）期限屆滿前一年之六月底前向各系、所提出申請。       
（二）期限屆滿當年之十二月底前向各系、所提出申請。 

※8月 1日升等生效：為 A作業時程。 

※2月 1日升等生效：為 B作業時程。 

各級教師向所屬系所提出升等申請 
A.12月底前      B.6月底前 

（特殊情況：將屆升等期限教師） 

 

系所教評會初審通過 

將申請人升等資料、外審委員名單
及申請人提送迴避名單送院辦公室 

A.2月 15日前    B.9月 30日前 

由院聯絡外審委員、郵寄著作表件 
A.約2月28日前    B.約10月10日前 

著作外審審查意見寄回 
A.約 4月 15日前  B.約11月15日前 

通知院教評會委員至院 
審閱升等資料 

A.約 4月 25日前  B.約 11月 30日 

 

院教評會複審 
A.5月 15日前    B.12月 15日前 

校教評會決審 
A.約 6月 15日前  B.隔年 1月 15日 

A.自 8月 1日     B.隔年2月1日升等生效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函知申請人及系所不通過理由。 
依據 95年 4 月 18日 94學年度第 14
次院教評會決議：表件及著作資料均
不予歸還。 


